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深振业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股权激励股份第二批解除限售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通知，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第二批解除限售手续已经办理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５

，

８０２

，

５１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５９％

；

２

、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二、股份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解除限售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没有发生变动，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

，

８６６

，

８５４ １．８１％ １５

，

６４６

，

５５８ １．５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１

，

７８０

，

８３３ １．１９％ ９

，

５６０

，

５３７ ０．９６％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

，

７８０

，

８３３ １．１９％ ９

，

５６０

，

５３７ ０．９６％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６

，

０８６

，

０２１ ０．６２％ ６

，

０８６

，

０２１ ０．６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７１

，

１４０

，

５０６ ９８．１９％ ９７３

，

３６０

，

８０２ ９８．４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７１

，

１４０

，

５０６ ９８．１９％ ９７３

，

３６０

，

８０２ ９８．４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９８９

，

００７

，

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８９

，

００７

，

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７

证券简称：梦洁家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９１４

姜天武

２ ０１＊＊＊＊＊４０９

李建伟

３ ００＊＊＊＊＊８１８

李军

４ ０１＊＊＊＊＊５１５

李菁

５ ０１＊＊＊＊＊９５５

张爱纯

６ ００＊＊＊＊＊２６６

姜胜芝

１１ ０１＊＊＊＊＊９１９

郭铮

１２ ０１＊＊＊＊＊３３８

吕湘春

１３ ０１＊＊＊＊＊３２３

何晓霞

１４ ０１＊＊＊＊＊００４

彭卫国

１５ ０１＊＊＊＊＊９５８

胡艳

１６ ００＊＊＊＊＊１８７

羿仰协

１７ ００＊＊＊＊＊３２５

易昕

１０ ００＊＊＊＊＊２４３

高智

７ ００＊＊＊＊＊５１４

伍伟

８ ０１＊＊＊＊＊１３０

刘弘

９ ００＊＊＊＊＊４８１

涂云华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产业基地谷苑路

１６８

号

咨询联系人：李军 吴文文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８４８０１２

传真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８４８９４５

六、备查文件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５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１．

本次股权收购采取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存在不可预见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２．

本次交易标的选择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本次交易完成后，受宏观经济波动、产业政策变

化以及经营风险的影响，标的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由于收益法估值是建立在相关

的假设前提和标的公司盈利测算的基础上，各种假设前提和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估值存在着一定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义

公司

／

本公司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特种树脂公司 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国电英力特集团 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交易概述

为减少公司与特种树脂公司的关联交易，理顺上下游产品关系，完善一体化产业链，提高公司盈利能

力，公司拟收购国电英力特集团全资子公司特种树脂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具体情况如下：

１．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与国电英力特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拟收购国电英力特集团持有特种树

脂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收购价格为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８

号《宁夏英力特

特种树脂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

１３

，

０３１．００

万元。

２．

特种树脂公司为国电英力特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国电英力特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１５

，

５３２．２７

万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５１．２５％

，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３．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秦

江玉先生、成璐毅先生、是建新先生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刘万毅、徐敬旗、李铎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审议，关联方国电英力特集团回避表决。

４．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国电英力特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树臣

注册地址：银川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２

号办公楼

注册资本：

６８

，

６８９．６６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工商登记号：

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１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４０１０８７１５０１１３８７

经营范围：向化工、煤炭、电力、冶金、建材、物流、商业贸易、证券领域的投资，房屋、设备租赁。

２．

国电英力特集团历史沿革

国电英力特集团系经宁夏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宁体改发［

２０００

］

２１

号文及［

２０００

］

３３

号文批准，在原宁夏

康发电力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基础上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注册资本

为

２４

，

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按照国家电力体制改革“主多分离”的政策，国电英力特集团与国电电力签订《宁夏英

力特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战略重组协议》，国电电力以现金

１２．６６

亿元对英

力特集团进行增资，持有英力特集团增资后

５１％

的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英力特集团注册资本变更为

４９

，

８７９．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７

日，英力特集团完成工商变更。

２０１０

年

９

、

１０

月份，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收购了公司除国电电力以外的其他股东方股份

２４３

，

８９２

，

８９５

股，占

总股本的

４８．８９７％

。，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对公司增资

４７

，

９７１

万元和

５０

，

０３１

万

元，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６．８６９

亿股。股权结构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４８．９１１％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０１４％

；

６６

自然人股比

０．０７５％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

３．

国电英力特集团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说明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持有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７８％

股权；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国电

英力特集团

５１％

股权，为国电英力特集团的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为国电英力特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国电英力特集团的产权和控制关系示意图

４．

国电英力特集团最近三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主营业务收

入

９５５

，

４４３

，

６６７．６６ ４

，

３０８

，

１８２

，

９０３．２０ ３

，

０４５

，

７０１

，

３２７．２０ ２

，

４２９

，

３２７

，

０８７．６７

净利润

－１８

，

４８８

，

７４４．２０ １６６

，

２６５

，

５６６．７２ ２６１

，

８８１

，

４８７．６４ １５０

，

７８６

，

１７６．８７

总资产

１４

，

４８０

，

２３０

，

８９６．８５ １２

，

９２３

，

６００

，

０３８．８９ ８

，

８９１

，

２０８

，

３７５．１８ ６

，

１５９

，

１１１

，

５１７．８１

净资产

４

，

８９５

，

１４８

，

０２５．４９ ４

，

７８７

，

２４０

，

１９２．２０ ３

，

６６９

，

８４２

，

８６１．３７ ３

，

５８８

，

３２２

，

７９３．１２

净资产收益

率（

％

）

－０．３８ ３．９３ ７．２２ ５．８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特种树脂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长华

注册地址：宁夏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钢电南路

４１

号

注册资本：

７

，

１５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工商登记号：

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９３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４０２０５６９４３０６０２Ｘ

经营范围：特种树脂生产及销售

２．

特种树脂公司历史沿革

特种树脂公司系国电英力特集团全资子公司， 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６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国电英力特集团对其增资

４５００

万，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为

７１５０

万元。

３．

特种树脂公司股权情况

特种树脂公司由国电英力特集团独资建设，国电英力特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４．

特种树脂公司权属情况

本次收购的资产为国电英力特集团公司持有的特种树脂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该项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５．

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资产清查范围为特种树脂公司的全部资产，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８２５．２１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１

，

５９９．６２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０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０．００

固定资产净值

２１

，

２２４．１５

在建工程

０．００

固定资产清理

０．００

工程物资

２６８．９６

无形资产

１０６．５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０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２５

，

４２４．８３

流动负债小计

９

，

６２０．５６

非流动负债小计

８

，

３２４．６５

负债合计

１７

，

９４５．２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

，

４７９．６２

６．

特种树脂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特种树脂公司由国电英力特集团独资建设，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开工建设，设计年产能

４

万吨糊状

ＰＶＣ

树

脂，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特种树脂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投入试生产，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转入生产经营，当

年达标达产。

特种树脂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总资产

２４５

，

７２２

，

６４８．１３ ２５４

，

２４８

，

２５６．７４

总负债

１７０

，

１３３

，

２２１．０６ １７９

，

４５２

，

０９６．４６

应收款项总额

６

，

３６３

，

７７５．０５ －

净资产

７５

，

５８９

，

４２７．０７ ７４

，

７９６

，

１６０．２８

营业收入

７７

，

２５５

，

４０３．４１ ３４２

，

１５３

，

４３９．２８

营业利润

４４３

，

１０５．７３ ４２

，

７０３

，

２７３．７６

净利润

７９３

，

２６６．７９ ３２

，

９６１

，

６０２．７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

，

０１１

，

９３１．１５ －５

，

５２８

，

７３１．０４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

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特种树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３

，

０６０．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１７．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特种树脂公司糊树脂产品受国际、国内经济下行的影响，糊树脂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导致一季度

营业收入、利润同比下降。

７．

特种树脂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

保的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特种树脂公司全部股权进行评

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采用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最终评估依据。具体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评估报告文号

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

（万元）

收益法评估结果

（万元）

增值率（

％

）

特种树脂公司 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８

号

７

，

４７９．６２ １３

，

０３１．００ ７４．２２

本次交易评估分别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公司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

作为评估结果。对

２０１２

年度至

２０１６

年度具体测算数据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测算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预测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永续期

营业收入

３９

，

２００．００ ３３

，

６００．００ ３６

，

４０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

８００．００ ３２

，

８００．００

营业成本

３２

，

３９４．１５ ２８

，

５０８．５２ ３０

，

５５５．４７ ２７

，

５３１．３５ ２８

，

１８４．１３ ２８

，

１８４．１３

营业成本及税金

１７４．６３ １４９．６８ １６２．１６ １４２．５６ １４６．１２ １４６．１２

营业费用

１

，

５２３．５２ １

，

５２３．５２ １

，

４５０．７２ １

，

４８７．１２ １

，

４２９．９２ １

，

４２９．９２

管理费用

３１４．８０ ３１４．８０ ３１４．８０ ３１４．８０ ３１４．８０ ３１４．８０

财务费用

６６５．３３ ６６５．３３ ６６５．３３ ６６５．３３ ６６５．３３ ６６５．３３

利润总额

４

，

１２７．５７ ２

，

４３８．１５ ３

，

２５１．５３ １

，

８５８．８５ ２

，

０５９．７０ ２

，

０５９．７０

所得税费用

１

，

０３１．８９ ６０９．５４ ８１２．８８ ４６４．７１ ５１４．９２ ５１４．９２

净利润

３

，

０９５．６８ １

，

８２８．６１ ２

，

４３８．６５ １

，

３９４．１４ １

，

５４４．７７ １

，

５４４．７７

非现金支出

１

，

６９１．４３ １

，

６９１．４３ １

，

６９１．４３ １

，

６９１．４３ １

，

６９１．４３ １

，

６９１．４３

财务费用扣税后

４９９．００ ４９９．００ ４９９．００ ４９９．００ ４９９．００ ４９９．００

营运资金增加

－１６０．５８ ６０３．８１ ５８２．６２ ５５５．４０ ５６８．２６ ０．００

资本性支出金额

１

，

６３４．５１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５

，

４４６．６８ ３

，

４１５．２３ ４

，

０４６．４５ ３

，

０２９．１６ ３

，

１６６．９４ ２

，

１００．６９

折现率

１５．８９％ １５．８９％ １５．８９％ １５．８９％ １５．８９％ １５．８９％

当期期中至期初折现率

０．９２８９ ０．９２８９ ０．９２８９ ０．９２８９ ０．９２８９ ０．９２８９

期数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累计折现率

０．９２８９ ０．８０１５ ０．６９１６ ０．５９６８ ０．５１５０ ０．４４４４

折现金额

５

，

０５９．５２ ２

，

７３７．４７ ２

，

７９８．７２ １

，

８０７．８４ １

，

６３０．９１ ５

，

８７４．６２

预测期价值

１４

，

０３４．４６

企业主营业务价值

１９

，

９０９．０８

其他资产

２６８．９６

其他负债

－４５２．６８

企业主营业务价值

２０

，

６３０．７２

付息债务

７

，

６００．００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１３

，

０３０．７２

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１３

，

０３１．００

评估结论与被评估单位净资产账面净值相比增值

５

，

５５１．３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７４．２２％

。主要原因为：收益法

是从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角度来评价资产的价值， 这种方法不仅考虑了企业基本有形资产获取收益的因

素，同时还考虑了无形资产、特别是一些不可确指无形资产获取收益的因素，即评估的资产价值包括已核算

反映在账面的资产价值，也包括未反映在账面的资产价值，故而形成增值。

１．

评估方法选择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收益法是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

量化与现值化，强调的是企业的整体预期盈利能力。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估值对象的现

行公平市场价值，它具有估值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估值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

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思路。

途中树脂公司已经投产，未来收益可以预期，本次采用收益法对企业价值进行估算，具体选用未来收益

折现法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测算。

２．

评估假设

在评估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评估假设条件；如评估假设不成立，将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

（

１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及其经营环境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环境不发生影响其经

营的重大变动；

（

２

）除评估基准日政府已经颁布和已经颁布尚未实施的影响被评估单位经营的法律、法规外，假设收益

期内与被评估单位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３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经营所涉及的汇率、利率、税赋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变化不对其收益

期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

４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影响被评估单位经营的不可抗拒、偶然性事件；

（

５

）假设被评估单位及其资产在未来收益期持续经营并使用；

（

６

）假设未来收益期内被评估单位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评估基准日在重大方面保持一致，具有连续性

和可比性；

（

７

）假设未来收益期被评估单位经营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不违法；

（

８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有法定有效期限的证件，假设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拥有的对其经营有重

大影响的政府相关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件到期后能够延续，不影响其经营能力；

（

９

）假设被评估单位经营者是负责的，且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责任，在未来收益期内被评估单位主要管

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基于评估基准日状况，不发生影响其经营变动的重大变更，管理团队稳定发展，管理制度

不发生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变动；

（

１１

）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单位研发、设计人员稳定，不发生影响被评估单位未来经营的研发设计团队

人员的重大变动；

（

１２

）除评估基准日有确切证据表明期后生产能力将发生变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外，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

收益期不进行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企业产品生产能力以评估基准日状况进行估算；

（

１３

）本次评估不考虑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发生的对外股权投资项目对其价值的影响；

（

１４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期应纳税所得额的金额与利润总额基本一致，不存在重大的永久性差异

和时间性差异调整事项。

３．

收益模型的选取

收益法评估，即是从对企业未来可能获取的预测收益值进行分析确认并进行折算来确定现时企业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具体评估办法选用贴现现金流量法（

ＤＣＦ

），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基础，采

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后加总计算得出被评估单位母公司的业务价值，加上其他资产的价值，减去其他负债的价

值，得出企业整体价值，减去付息债务价值得出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应用基本计算公式为：

被评估单位业务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Ｖ

———企业业务价值；

ＦＣＦＦｎ

———预测

ｔ

期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ＦＣＦＦ

———永续期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ＷＡＣＣｎ

———预测

ｔ

期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ＷＡＣＣ

———永续期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Ｒ

———预测期最后一年的折现系数；

ｔ

———预测期。

（

１

）其他资产的范围

其他资产的范围包括溢余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相应的其他资产的价值等于溢余资产价值和非经营性

资产价值之和。

（

２

）其他负债的范围

其他负债的范围包括溢余负债、非经营性负债等，相应的其他负债的价值等于溢余负债与非经营性负

债的价值之和。

（

３

）股东权益价值的计算

股东权益价值计算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企业整体价值

－

付息债务价值

企业整体价值

＝

企业业务价值

＋

其他资产价值

－

其他负债价值

４．

评估过程及参数

根据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评估履行了适当的评估程序。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

１

）收益年限的确定：确定为无限期，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为预测期。

（

２

）未来收益的确定

①

收入的预测： 据历史及对未来市场的判断，根据产品历年价格波动的规律，并考虑到国内及国际市

场对糊状树脂

ＰＶＣ

的需求可能存在的过剩及市场竞争加剧，对特种树脂公司未来收入进行预测确定。

②

营业成本的预测：特种树脂公司营业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外购动力、职工工资福利、折旧、修理费

等。根据历史及对未来市场的判断，根据其价格波动的规律，并考虑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对特种树脂公司

未来原材料购入价格进行预测确定。

③

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预测

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包括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营业税的发生跟其销售收入有直接关系，因

此对营业税的测算主要参考企业基准日前

１１

个月的发生额，同时考虑未来年度销售情况确定。

④

销售费用的预测

特种树脂公司销售形式采用外包的方式，根据与公司签订的销售服务协议，被评估单位的产品全部由

委托方代理销售，销售服务费为产品销售额的

１．３％

计算。对销售费用的测算，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费用水平的基础

上，根据被评估单位未来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对预测期管理费用进行测算。

⑤

管理费用的预测

特种树脂公司销售费用主要为职工薪酬、差旅费、办公费、业务招待费、车辆使用费、折旧费、税费等。对

管理费用的测算，我们在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费用水平的基础上，根据被评估单位未来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对预

测期管理费用进行测算。

⑥

财务费用的预测

财务费用包括利息收入项目和利息支出项目，对预测期特种树脂公司财务费用的估算，以

２０１１

年度发

生情况为基础，同时考虑企业保持现有生产经营规模的状态下能够满足未来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实际情况

进行测算。

⑦

折旧和摊销的测算

折旧费用和摊销的测算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为基础，同时考虑企业的折旧

和摊销政策，对预测期企业折旧、摊销金额进行估算。

⑧

营运资金增加额的估算

营运资金增加额

＝

当期营运资金需求量

－

上期营运资金需求量

营运资金需求量

＝

最低现金持有量

＋

应收款项平均余额

＋

存货平均余额

－

应付款项平均余额

⑨

资本性支出的预测

评估基准日，按照企业未来的生产规模和发展需要，预测企业的资本性支出。

根据企业对未来的规划，短期内不会有大规模的生产线改造，因此在预测期内的资本性支出按相关资

产折旧计提结束后更新补充计算，永续期的资本性支出根据企业在基准日的资产规模按照永续年限的年金

计算。

（

３

）折现率的确定

在估算被评估单位预测期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基础上， 我们计算与其口径相一致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

ＷＡＣＣ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ＷＡＣＣ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ＫＤ

———付息债务资本成本；

ＫＥ

———权益资本成本；

Ｄ

———付息债务价值；

Ｅ

———权益价值；

Ｖ＝Ｄ＋Ｅ

；

Ｔ

———被评估单位执行的所得税税率。

通过上述指标的确定，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具体结果为

１５．８９％

。

（

４

）其他资产、负债的评估（非收益性

／

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和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其他资产、负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５．

评估结论

（

１

）资产基础法的初步价值结论

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经过实施资产评估的法定程序，采用资产基础法形成的初步价值结

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特种树脂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５

，

４２４．８３

万元，

评估值

２５

，

０７５．７０

万元，减值

３４９．１３

万元，减值率为

１．３７ ％

；负债账面价值为

１７

，

９４５．２１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５

，

２２０．５６

万元，减值

２

，

７２４．６５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７

，

４７９．６２

万元，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９

，

８５５．１４

万元，增值

２

，

３７５．５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１．７６％

。具体各类资产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３

，

８２５．２１ ４

，

１５８．８９ ３３３．６８ ８．７２

非流动资产

２１

，

５９９．６２ ２０

，

９１６．８１ －６８２．８１ －３．１６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２１

，

２２４．１５ ２０

，

５３２．４５ －６９１．７０ －３．２６

在建工程

－ － －

工程物资

２６８．９６ ２６８．９６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１０６．５１ １１５．４０ ８．８９ ８．３５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资产总计

２５

，

４２４．８３ ２５

，

０７５．７０ －３４９．１３ －１．３７

流动负债

９

，

６２０．５６ ９

，

６２０．５６ － －

长期负债

８

，

３２４．６５ ５

，

６００．００ －２

，

７２４．６５ －３２．７３

负债总计

１７

，

９４５．２１ １５

，

２２０．５６ －２

，

７２４．６５ －１５．１８

净资产

７

，

４７９．６２ ９

，

８５５．１４ ２

，

３７５．５２ ３１．７６

评估减值的原因：

①

固定资产总体减值

６９１．７０

万元，减值率

３．２６％

，主要原因为评估基准日企业以暂估

固定资产入账，暂估固定资产价值高于竣工结算金额所致。

②

负债合计账面值为

１７

，

９４５．２１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５

，

２２０．５６

万元，评估减值

２

，

７２４．６５

万元，减值率为

１５．１８％

。减值原因为列入负债中的长期非流动负债为国家

补贴款，无须偿还，因此造成评估减值。该补贴为“扩大内需国债专项资金”（新增中央预算内投资产业技术

进步项目），该补贴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公司项目建设及设备购置，计入“递延收益科目”。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１６

号———政府补助》的第七条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

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的规定，借记“递延收益”，贷记“营业外收入”。根据《企业公司制改建有关国有资本

管理与财务处理的暂行规定》（财企【

２００２

】

３１３

号）文件第十八条规定：“改建企业原由国家财政专项拨款、其

他各类财政性资金投入以及实行先征后返政策返给企业的税收等，按照规定形成资本公积的，应当计入国

有资本。对其中尚未形成资本公积而在专项应付款账户单独反映的部分，继续作为负债管理，形成资本公积

后作为国家投资单独反映，留待以后年度按规定程序转增国有股份”。

（

２

）收益法的初步价值结论

评估人员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企业资产经营情况的现状及其提供的

２０１１

年生产

１１

个月的相关数据，结

合企业的发展计划和长远规划，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状况，分析相关经

营风险，在评估假设成立的前提下合理预测未来年度的预测收益、折现率、收益期等指标，从而计算企业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３

，

０３１．００

万元。收益法测算参数：

（

３

）收购标的的评估结论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评估机构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同时进行了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形成的评估值为

９

，

８５５．１４

万元，采用收益法形成的评估值为

１３

，

０３１．００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与资产基础法

相比增值

３

，

１７５．８６

万元，差异率为

３２．２３％

。分析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为：

资产基础法是从重新构建一个与被评估单位功能、性质、规模等完全相似企业的角度，通过合理评估企

业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收益法是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与

现值化，强调的是企业的整体预期盈利能力。本次评估目的为股权转让，从评估目的来看，买卖双方更为看

重的是其未来的收益状况，而非重新构建所需花费的成本。收益法不仅考虑了企业基本有形资产获取收益

的因素，同时还考虑了无形资产，特别是一些不可确指无形资产，如商誉、被评估单位所拥有的人才人力资

源、市场客户资源、管理效能等对企业获取收益的贡献因素，即收益法评估的资产价值包括已核算反映在账

面的资产价值，也包括未反映在账面的资产价值。

基于上述理由，评估机构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论比较完整、正确的体现公司蕴含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因此本次以收益法的初步评估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截至评估基准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特种树脂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７

，

４７９．６２

万元；经评估，企业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１３

，

０３１．００

万元，与净资产账面值相比评估增值

５

，

５５１．３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７４．２２％

。

五、交易协议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与国电英力特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签约双方：出让方为国电英力特集团，受让方为公司。

２．

转让标的：特种树脂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转让价格：

１３

，

０３１．００

万元。

４．

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转让标的损益由公司承担和享有。

５．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工作三日内公司支付全部款项。

６．

生效条款：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所涉及人员将遵循专业化管理的原则，随资产、业务而转移。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目的

（

１

）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度， 公司与特种树脂公司共形成关联交易

２６

，

１１１．６１

万元。 通过本次收购特种树脂公司全部股

权，有利于理顺上下游产品关系，大幅度减少关联交易。

（

２

）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

通过收购特种树脂公司，可以更好地整合

ＰＶＣ

产品的上下游资源，延长产业链，拓展产业规模，增加产

品品种，实现产品的多样化；公司与特种树脂公司工艺路线相近，有利于技术工艺相互融合，提高技术水平；

公司为特种树脂公司提供物料，完成收购后，可统一调配相关资源，减少中间环节；完成收购后，可对管理人

员重新配置，对管理机构、相同业务岗位合并，降低人力成本和管理费用，有效提高管理效率。

（

３

）有利于提升资本市场价值

通过收购特种树脂公司全部股权，增加了公司产品品种，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在资本市场的形象

和价值，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２．

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以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数据测算）

收购特种树脂公司全部股权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增加

１９

，

１００．２１

万元，负债总额增加

１７

，

０１３．３２

万元，

所有者权益增加

２

，

０８６．８９

万元，资产负债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项 目 收购完成前 收购完成后

１

资产合计（万元）

４１２

，

３５１．１４ ４２３

，

８９２．４０

２

负债合计（万元）

１４４

，

４７７．９５ １６１

，

４６１．２７

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２６７

，

９０３．１９ ２６２

，

４３１．１３

４

资产负债率（

％

）

３５．０３ ３８．０９％

根据《企业会计准侧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取得的资产和负债

均按合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合并方取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或发

行股份面值总额）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不足以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合

并方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八、

２０１２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关联交易金额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特种树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８

，

３９７．４８

万元。

九、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公司与国电英力特集团

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合法。董事会在审议购买股权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２．

公司聘请具有资产评估资格和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相关机构具备充分的独立性，评

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定价公允。本次交易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本次交易有利于减少公司关联交易、整合上下游资源、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十、中介机构意见

南京证券查阅了公司的相关协议、评估报告、公司的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及公司章程等。认为：上

述股权收购及关联交易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已回避表决，决议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独立意见，本次关联

交易尚需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上述股权收购及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评估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交易价格系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

联股东的利益。

南京证券对上述股权收购及关联交易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４．

股权转让协议

５．

评估报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英力特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３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经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议案。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地点：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钢电路公司四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

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股权登记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拟收购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四、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不接受电话登

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８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６

月

７

日（

８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５．

登记地点：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钢电路本公司，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３５

；投票简称：“英力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

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拟收购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种类对应

的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交

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

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

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的

任意时间。

六、其他事项

１．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钢电路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联 系 人：王有庆 甄一男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２－３６８９３２３

联系传真：

０９５２－３６８９５８９

邮 编：

７５３２０２

２．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

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

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拟收购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每项均为单选，多选

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911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2012-19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司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凌先生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9

：

00

。

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亭洪路

48

号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6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136,823,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

28,664

万股的

47.73%

。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3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11

年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36,823,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2011

年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36,823,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36,823,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6,823,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6,823,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6,823,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作

2011

年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西桂云天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廖国靖、梁定君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23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公告编号：

2012-016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以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武佩刚先生提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武佩刚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

职务。故武佩刚先生的辞职报告自公司补选出新的职工代表监事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召开临时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投票表决补选陈文勇先生担任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一致。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

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监事会对武佩刚先生担任职工代表监事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

附件：陈文勇个人简介

陈文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9

年

6

月生，本科学历，经济师。现任公司办公室主任，曾

任盐城市第二机床厂办公室主任；盐城市机床有限公司热处理车间主任。

陈文勇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截止决议公告日，陈文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